
 

僑光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考試公告(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公告) 

 

主    旨：公告本校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考試相關事項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日夜間部考試日期：113年 04月 22日(星期一)至 113年 04月 26日(星期五) 

二、以報告代替考試之科目，考試期間仍應照常上課。授課教師請學生繳交報告資料，由教師自行保

存以茲證明。以「上機考試」代替筆試科目，請授課教師留存學生考試電子檔案以玆證明。僑光

科技大學空白試題電子檔網址：https://rcs.ocu.edu.tw/p/405-1024-15202,c4343.php?Lang=zh-tw 

三、為顧及學生權益，請勿任意更動教師考試時間及教室，以免造成學生衝堂。如需更動時段，

請授課教師與班上同學及其他教師自行協調時段。 

四、通識課程、體育課、繳交報告、提前一週上機考或口試(如第 8週已考完)等非筆試科目考

試者，當週仍要正常上課，並另覓時間補課一次，請上網填「教師請假調補課教室借用系

統（網址：http://w3.ocu.edu.tw/course/index.php，登錄帳號密碼請洽詢系所或中心）」。 

五、考試皆由教師自行於課堂時段考試，命題試卷不需繳交。 

六、請教師依註冊課務組規定時間 113年 05月 10日(星期五)中午 12:00前完成成績輸入及傳

送成績。 

七、學生考試考試規則及考試補考規定： 

(一)考試作弊：請監試老師自行提出學生獎懲申請，送學務處生輔組辦理相關後續。 

(二)考試期間老師依規定正常點名，學生因故無法考試，請辦理線上請假，不需另至註冊課

務組辦理考試假申請。  

（日間部承辦單位：生輔組--分機 1306；進修部承辦單位：綜合業務組--分機 3106） 

(三)補考部份，請同學自行與教師約定補考時間，於成績上傳前完成補考並由教師自行上傳

成績。  

(四)特殊個案學生若無法如期完成考試及成績登錄，請授課教師填寫「補考成績登入表（網

址：https://rcs.ocu.edu.tw/p/405-1024-16387,c4343.php?Lang=zh-tw）」送註冊課務組補登

錄送註冊課務組補登錄。 

(五)非特殊個案或重大事件因素請假，請於成績傳送前完成補考，並將補考成績於規定時限

113年 05月 10日(星期五)中午 12:00前傳送完成。 

 

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 敬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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